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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合約安排

茲提述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
體，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0年10月14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4
日的公告（「2020年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樂居控股有限公司（「樂居」）大部
分股權（「收購事項」）。

誠如2020年公告所披露，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樂居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
務業績併入本集團的財務業績。由於中國限制外商投資互聯網行業及廣告行業，
樂居通過與其中國聯屬實體（即北京怡生樂居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北京樂居」）、
上海翊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現稱上海樂居好房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樂居好房」））
及北京家菊就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北京家菊就」））及其各自股東訂立的一系列合
約安排經營其部分業務。有關合約安排的進一步詳情載於2020年公告及通函「附
錄二－樂居的財務資料－可變權益實體安排」一節。

北京樂居主要從事網上廣告（即允許客戶在樂居集團及其他獨立發佈商擁有的網
上媒體及平台上投放廣告的服務）及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電子商務業務。近年來，
本集團的營運受到中國房地產行業持續及前所未有的低迷的負面影響，導致樂居
對本集團業務的貢獻大幅下降。特別是，樂居已大幅停止向潛在房地產買家銷售
折扣券的電子商務業務，且網上廣告業務金額亦大幅減少，並主要由北京家菊就
進行。因此，北京樂居不再對樂居及本集團的業務作出有意義的貢獻。鑒於上述
情況，本公司決定終止有關北京樂居的合約安排（「北京樂居合約安排」）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因此，相關訂約方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北京樂居合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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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北京樂居合約安排已終止。因此，北京樂居及樂居好房（為北京
樂居主要從事房地產電子商務的附屬公司）各自不再為本集團的併表聯屬實體，
且北京樂居及樂居好房各自的財務業績不再併入本集團的財務業績。為免生疑
問，有關北京家菊就的合約安排仍然有效，且樂居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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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忻先生；執行董事黃燦浩先生、 
程立瀾博士及丁祖昱博士；非執行董事陳代平先生、周天鳳女士及徐文雅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磅先生、朱洪超先生、王力群先生及李勁先生。


